
工作環境及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本公司遵循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法令，設有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負責督導

辦理各項安全衛生及員工人身安全與工作環境措施之擬訂、規劃、推動，並

由總經理室勞安單位監督執行。 

勞工安全衛生保護措施如下： 

項    目 內                容 

門禁安全 

1.公司訂有「守衛室管理守則」，明確規範進入廠區之人員動向，以

維護廠房、人員安全。 

2.鑄造一、二廠 24 小時有保全公司人員協助維護廠區安全。 

3.加工廠設有系統保全，與系統保全公司連線戒備。 

4.公司出入門禁均設有監視器及門禁設備 24 小時嚴格管控出入狀

況。 

機械設備或器具

之維護及檢查 

1.現場工作所使用之各項機械設備，依年度機械設備保養計畫表實

施定期檢查、重檢檢查及使用前檢點。 

2.依消防法規定，每年十一月委外進行消防檢查，各項消防器具也

定期保養維護檢查，並將檢查結果程報消防機關。 

3.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定期對高、低壓電氣設備、危險性設

備、危險性機械、空調、飲水…等各設備進行維護檢查作業。 

災害防範措施與

應變 

1.公司訂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緊急應變及停工管理程序書」，

明確規範各人員因應重大事件如火災、水災等緊急突發狀況應負

責任及任務，並定期每半年辦理安全防護演練作業。 

2.每個廠區均有消防自衛編組，分設滅火、通報、避難引導、安全

防護、救護等班別，每半年演練乙次，共同維護廠區內作業安全。 

生理衛生 

1.新進人員皆於到職前接受體格檢查，對於在職人員依法規辦理定

期健康檢查及每年辦理特殊健康檢查。 

2.與特約醫院執行護理人員臨場辦理勞工健康服務計劃，進行員工

健康管理作業。 

3.公司定期和由專業人員進行廠區環境消毒及環境測定，確保工作

環境健康。 



心理衛生 

1.每年定期委由專業講師提供員工壓力抒發課程講座、員工溝通技

教學講座等，協助員工心理調適。 

2.各廠區設置意見箱，提供同仁心聲表達管道。 

3.防止職場暴力及性騷擾防治，提供申訴管道及訂定懲處規則。 

保險及醫療慰問 

1.團體保險內容包含定期壽險、團體傷害險、意外傷害險、骨折、

住院、手術及回診等醫療費用險。 

2.生育、傷病住院慰問金。 
 

 

勞工人身安全與工作環境保護措施如下： 

項    目 內                容 

工作場所作業安

全防護 

1.員工進入工作場所作業時依規定確實使用公司配發之安全帽、安

全鞋。 

2.於噪音(研磨、切割)之工作環境配戴耳塞、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

等防護器材。 

3.於高溫之熔爐工作環境需配載隔熱、防爆護具。 

易燃品之管理 

1.易燃品（例:甲醇、乙醇、O2、C2H2、瓦斯、天燃氣）之貯存環

境不得超過 40°C，管線部份不得有破損情形，鋼瓶需以鐵鏈確

實有效固定，且每月需定期進行點檢作業，並記錄於鋼瓶點檢表。 

2.易燃品作業、貯存區需注意是否存有火源，除必要之設備外，附

近不得有其他可能引起火災之物品或設備。 

乙炔裝置使用 

乙炔裝置每次使用前，應依職業安全衛生勞動檢查法規定，進行下

列作業相關安全項目點檢確認，並紀錄於乙炔熔接裝置每日點檢紀

錄表，經點檢確認正常後始得作業。 

1.焊槍與橡皮管銜接處，不得有龜裂及漏氣情況。 

2.調壓器應有壓力錶及能明確識別讀數。 

3.必須裝設有防爆逆止閥及防爆器，以防止火災爆炸。 

4.作業前須確認火花產生處之易燃物是否清除。 

5.作業區域一公尺內是否置備滅火器。 

熔爐之環境要求 

1.不得有水氣或雜質投入爐中熔解。 

2.爐襯需使用耐火材料，且避免熔湯超溫。 

3.慎防嚴重洩湯產生爆炸。 
 


